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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十二批指导性案例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 2021 年 12月 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

一次会议决定，现将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

127—130号）作为第三十二批指导性案例（职务犯罪适用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 12月 9日 

 

 

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 127 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证明标准  鉴定人出庭  举证重点 

【要旨】 

检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应有证据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直接

或者间接来源于犯罪所得，或者能够排除财产合法来源的可能性。人民检察

院出席申请没收违法所得案件庭审，应当重点对于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

法所得进行举证。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可以申请鉴定人出庭。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白静，男，A 国有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中心本币投资处原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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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人邢某某，白静亲属。 

诉讼代理人牛某，邢某某儿子。 

2008 至 2010 年间，白静伙同樊某某（曾任某国有控股的 B 证券公司投

资银行事业部固定收益证券总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证券总部销售交易

部总经理等职务，另案处理）等人先后成立了甲公司及乙公司，并在 C 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两公司开设了资金一般账户和进行银行间债券交易的

丙类账户。白静、樊某某利用各自在 A 银行、B 证券公司负责债券买卖业务

的职务便利，在 A 银行购入或卖出债券，或者利用 B 证券公司的资质、信用

委托其他银行代为购入、经营银行债券过程中，增加交易环节，将白静实际

控制的甲公司和乙公司引入交易流程，使上述两公司与 A 银行、B 证券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套取 A 银行、B 证券公司的应得利益。通过上述方式对 73

支债券交易进行操纵，甲公司和乙公司在未投入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套取国

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2.06 亿余元。其中，400 余万元由樊某某占有使用，其

他大部分资金由白静占有使用，白静使用 1.45 亿余元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

9 套房产，登记在自己妻子及其他亲属名下。该 9 套房产被办案机关依法查

封。 

【诉讼过程】 

 
图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办案组成员在研讨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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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9 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白静立案

侦查，查明白静已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逃匿境外。2013 年 12 月 7 日，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对白静批准逮捕，同年 12 月 17 日国际刑警组织对白

静发布红色通报。2019 年 2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白静涉嫌贪污

罪线索移送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同年 2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区监察

委员会对白静立案调查。同年 5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向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同年 5 月 24 日，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同年 6 月 6 日，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法院公告期间申请参加诉讼，对检察机关没

收违法所得申请没有提出异议。2020 年 11 月 13 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依法没收白静使用贪污违法所得购买的 9 套

房产。 

【检察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完善主体身份证据，依法妥善处理共同犯罪案件。内

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白静案时，审查发现证明白静构成贪污罪主

体身份的证据不足，而共同犯罪人樊某某已经被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

察院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检察机关依法将白静案和樊某某案一并审查，

建议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针对二人主体身份进一步补充调取证据。监

察机关根据检察机关列出的补充完善证据清单，补充调取了 A 银行党委会

议纪要、B 证券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纪要、任命文件等证据，证明白静与樊

某某均系国家工作人员，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国有资产的共同犯罪

行为应当定性为贪污罪。检察机关在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就

案件新证据和适用程序等问题充分沟通后，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申

请没收白静贪污犯罪所得，依法对樊某某案变更起诉指控罪名。 

（二）严格审查监察机关没收违法所得意见，准确界定申请没收的财

产范围。监察机关调查期间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了白静亲属名下 11 套房

产及部分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认定上述财产均来源于白静贪污犯罪

所得，建议检察机关依法申请没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监察机关查封的

9 套房产系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均登记在白静亲属名下，但登记购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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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出资且对该 9 套房产不知情；9 套房产的购买资金均来源于白静实际

控制的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白静伙同樊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套取 A 银

行和 B 证券公司资金后转入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根据现有证据，可

以认定该 9 套房产来源于白静贪污犯罪所得。 

其余 2 套房产，现有证据证明其中 1 套系白静妻兄向白静借钱购买，

且事后已将购房款项归还，检察机关认为无法认定该套房产属于白静贪污

犯罪所得，不应列入申请没收的财产范围；另 1 套房产由樊某某购买并登

记在樊名下，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购房资金来源于二人贪污犯罪所得，但在

樊某某案中处理更为妥当。监察机关冻结、扣押的资金，检察机关审查认

为来源不清，且白静夫妇案发前一直在金融单位工作，收入较高，同时使

用家庭收入进行了股票等金融类投资，现有证据尚达不到认定高度可能属

于白静贪污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不宜列入申请没收范围。监察机关认可

上述意见。 

（三）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增强庭审举证效果。本案证据繁杂、专

业性强，白静贪污犯罪手段隐秘、过程复杂，在看似正常的银行间债券买

卖过程中将其所控制公司引入交易流程，通过增加交易环节、控制交易价

格，以低买高卖的方式套取 A 银行、B 证券公司应得利益。犯罪行为涉及

银行间债券买卖的交易流程、交易策略、交易要素等专业知识，不为普通

大众所熟知。2020 年 10 月 14 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时，检察机关申请鉴定人出庭，就会计鉴定意见

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对白静操纵债券交易过程和违法资金流向等进行全面

分析，有力证明了白静贪污犯罪事实及贪污所得流向，增强了庭审举证效

果。 

（四）突出庭审举证重点，着重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

庭审中，检察机关针对白静有贪污犯罪事实出示相关证据。通过出示任职

文件、会议纪要等证据，证明白静符合贪污罪主体要件；运用多媒体分类

示证方式，分步骤展示白静对债券交易的操纵过程，证明其利用职务便利

实施了贪污犯罪。对申请没收的 9 套房产属于白静贪污违法所得进行重点

举证。出示购房合同、房产登记信息等书证及登记购买人证言，证明申请

没收的 9 套房产系以全额付款方式购买，但登记购买人对房产不知情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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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出示委托付款书、付款凭证等书证，证明申请没收的 9 套房产的购

买资金全部来源于白静控制的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出示银行开户资

料、银行流水等书证，相关证人证言，另案被告人樊某某供述及鉴定意见，

并申请鉴定人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说明，证明甲公司和乙公司银行账户的

资金高度可能属于白静套取的 A 银行和 B 证券公司的国有资金，且部分用

于购买房产等消费；出示查封、扣押通知书、接收协助执行法律文书登记

表等书证，证明申请没收的 9 套房产已全部被监察机关依法查封。利害关

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检察机关出示的证据未提出异议。人民法院采信上

述证据，依法裁定没收白静使用贪污违法所得购买的 9 套房产。 

【指导意义】 

（一）准确把握认定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依法提出没收申请。检察

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应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除因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逃匿无法收集的证据外，其他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都应当

收集在案。在案证据应能够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系直接或者

间接来源于违法所得或者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

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对于在案证据无法证明部分财产系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则不应列入申请没收的财产范围。 

（二）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是检察机关庭审举证的重

点。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

法庭承担举证责任。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重大犯罪

出示相关证据后，应当着重针对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进行举证。

对于涉及金融证券类等重大复杂、专业性强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增强证明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九条、

第三百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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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

第十条，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 

 

 

彭旭峰受贿，贾斯语受贿、洗钱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 128 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主犯  洗钱罪  境外财产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要旨】 

对于跨境转移贪污贿赂所得的洗钱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适用

特别程序追缴贪污贿赂违法所得。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移至境外的财

产，如果有证据证明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依

法申请予以没收。对于共同犯罪的主犯逃匿境外，其他共同犯罪人已经在境

内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充分考虑主犯应对全案事实负

责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因素，依法审慎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违法所得。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彭旭峰，男，某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曾任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犯罪嫌疑人贾斯语，女，自由职业，彭旭峰妻子。 

利害关系人贾某，贾斯语亲属。 

利害关系人蔡某，贾斯语亲属。 

利害关系人邱某某，北京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 

另案被告人彭某一，彭旭峰弟弟，已被判刑。 

（一）涉嫌受贿犯罪事实 

2010 至 2017 年，彭旭峰利用担任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或个

人在承揽工程、承租土地及设备采购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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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及彭某一等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3

亿余元和美元 12 万元。其中，彭旭峰伙同贾斯语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31 万余元、美元 2 万元。 

2015 至 2017 年，彭旭峰安排彭某一使用两人共同受贿所得人民币 2085

万余元，在长沙市购买 7 套房产。案发后，彭某一出售该 7 套房产，并向办

案机关退缴房款人民币 2574 万余元。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1 月，彭旭峰安排彭某一将两人共同受贿所得

人民币 4500 万元借给邱某某；2016 年 11 月，彭旭峰和彭某一收受他人所

送对邱某某人民币 3000 万元的债权，并收取了 315 万元利息。上述 7500 万

元债权，邱某某以北京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某商业有限公司的 40%股

权设定抵押担保。案发后，办案机关冻结了上述股份，并将上述 315 万元利

息予以扣押。 

2010至 2015年，彭旭峰、贾斯语将收受有关单位或个人所送黄金制品，

分别存放于彭旭峰家中和贾某、蔡某家中。办案机关提取并扣押上述黄金制

品。 

（二）涉嫌洗钱犯罪事实 

2012 年至 2017 年，贾斯语将彭旭峰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 4299 万余元

通过地下钱庄或者借用他人账户转移至境外。 

2014 年至 2017 年，彭旭峰、贾斯语先后安排彭某一等人将彭旭峰受贿

款兑换成外币后，转至贾斯语在其他国家开设的银行账户，先后用于在 4 个

国家购买房产、国债及办理移民事宜等。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协助请

求，相关国家对涉案房产、国债、资金等依法予以监管和控制。 

【诉讼过程】 

2017 年 4 月 1 日，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彭旭峰立

案侦查，查明彭旭峰已于同年 3 月 24 日逃匿境外。同年 4 月 25 日，湖南

省人民检察院对彭旭峰决定逮捕，同年 5 月 10 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彭旭峰

发布红色通报。 

2017 年 4 月 21 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洗钱罪对贾斯语

立案侦查，查明贾斯语已于同年 3 月 10 日逃匿境外。同年 4 月 25 日，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对贾斯语决定逮捕，同年 5 月 10 日，国际刑警组织对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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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发布红色通报。 

 

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图为检察员宣读《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 

 

2018 年 9 月 5 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岳阳市监察委员会办

理。岳阳市监察委员会对彭旭峰、贾斯语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立案调查，并向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2019 年 6 月 22 日，岳阳市人

民检察院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利害关系人贾某、

蔡某、邱某某在法院公告期间申请参加诉讼。其中贾某、蔡某对在案扣押的

38 万元提出异议，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该 38 万元属于违法所得，同时提

出彭旭峰、贾斯语未成年儿子在国内由其夫妇抚养，请求法庭从没收财产中

为其预留生活、教育费用；邱某某对检察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无异议，建

议司法机关在执行时将冻结的某商业有限公司 40%股份变卖后，扣除 7500

万元违法所得，剩余部分返还给其公司。2020 年 1 月 3 日，岳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依法没收彭旭峰实施受贿犯罪、贾斯语实施

受贿、洗钱犯罪境内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 1 亿余元、黄金制品以及境外违法

所得共计 5 处房产、250 万欧元国债及孳息、50 余万美元及孳息。同时对贾

某、蔡某提出异议的 38 万元解除扣押，予以返还；对邱某某所提意见予以

支持，在执行程序中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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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完善证据体系。本案涉嫌受贿、洗钱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涉案境外财产分布在 4 个国家，涉及大量通过刑事司法协助获取的境外证

据。检察机关发挥提前介入作用，对监察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

详尽梳理案件涉及的上下游犯罪、关联犯罪关系以及电子证据、境外证据、

再生证据等，以受贿罪为主线，列明监察机关应予补充调查的问题，并对每

一项补证内容进行分解细化，分析论证补证目的和方向。经过监察机关补充

调查，进一步完善了有关受贿犯罪所得去向和涉嫌洗钱犯罪的证据。 

（二）证明境外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在案证据显示彭旭峰、贾斯语将受

贿所得转移至 4 个国家，用于购买房产、国债等。其中对在某国购买的房

产，欠缺该国资金流向和购买过程的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证明，

贾斯语通过其外国银行账户向境外某公司转账 59.2 万美元，委托该境外公

司购买上述某国房产，该公司将其中 49.4 万美元汇往某国，购房合同价款

为 43.5 万美元。同一时期内彭旭峰多次安排他人，将共计人民币 390 余万

元（折合 60 余万美元）受贿所得汇至贾斯语外国银行账户，汇款数额大于

购房款。因此，可以认定彭旭峰、贾斯语在该国的房产高度可能来源于彭旭

峰受贿所得，应当认定该房产为违法所得予以申请没收。检察机关对彭旭峰、

贾斯语在上述 4 个国家的境外财产均提出没收申请，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

代理人均未提出异议，法院裁定均予以支持。 

（三）依法审慎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违法所得。本案彭旭峰涉嫌受贿犯罪

事实，大部分系伙同彭某一共同实施，彭某一并未逃匿，其受贿案在国内依

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办理，二人共同受贿犯罪涉及的部分境内财产已在彭

某一案中予以查封、扣押或冻结。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本案系利用彭旭峰的

职权实施，彭旭峰系本案主犯，对受贿行为起到了决定作用，宜将彭某一案

中与彭旭峰有关联的境内财产，如兄弟二人在长沙市购买的房产、共同借款

给他人的资金等，均纳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申请没收。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

代理人和彭某一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作出的违法所得没收裁定生

效后，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申请境外执行，目前已得到部分国家承认。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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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加大对跨境转移贪污贿赂所得的洗钱犯罪打击力度。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一般均已先期将巨额资产转移

至境外，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确规定此类跨境转移资产行为属于洗

钱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

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对于洗钱犯罪案

件，可以适用特别程序追缴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

贿赂犯罪案件中，应当加大对涉嫌洗钱犯罪线索的审查力度，对于符合法定

条件的，应积极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违法所得。 

（二）准确认定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境外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对于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适用“具有高

度可能”的证明标准。经审查，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违法所得

转移至境外，在境外购置财产的支出小于所转移的违法所得，且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没有足以支付其在境外购置财产的其他收入来源的，可以认定其在

境外购置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需要申请没收的违法所得。 

（三）对于主犯逃匿境外的共同犯罪案件，依法审慎适用特别程序追缴

违法所得。共同犯罪中，主犯对全部案件事实负责，犯罪后部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境外，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内被司法机关依法查办的，

如果境内境外均有涉案财产，且逃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共同犯罪的主

犯，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追缴共同犯罪违法所得，有利于全面把握涉案事实，

取得较好办案效果。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九条、第

三百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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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

十条，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 

 

 

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 129 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利害关系人异议  善意第三方 

【要旨】 

检察机关在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应当承担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

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举证责任。利害关系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主张权利，但不能提供合法证据或者其主张明显

与事实不符的，应当依法予以辩驳。善意第三方对申请没收财产享有合法权

利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黄艳兰，女，原某市物资总公司（简称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利害关系人施某某，黄艳兰朋友。 

利害关系人邓某某，黄艳兰亲属。 

利害关系人 A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简称 A 银行上海分行）。 

利害关系人 B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简称 B 银行市南支行）。 

利害关系人 C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开发区支行（简称 C 银行

虹桥支行）。 

1993 年 5 月至 1998 年 8 月，物资总公司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及融资

借款经营期货等业务，由黄艳兰等人具体操作执行。其间，黄艳兰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先后控制和使用包括 D 商贸有限公司（简称 D 公司）等多个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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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和证券账户进行期货交易，累计盈利人民币 1.8 亿余元，其中 1.1 亿

余元未纳入物资总公司管理，由黄艳兰实际控制。 

1997 年 7 月至 1999 年 4 月，黄艳兰直接或指使他人先后从 D 公司等六

个账户转出人民币 3000.35 万元，以全额付款方式在上海购买 2 套房产，

又向 A 银行上海分行、B 银行市南支行、C 银行虹桥支行按揭贷款在上海购

买 50 套房产，分别登记在李某某（黄艳兰亲属）、施某某等人名下。在公

司改制过程中，黄艳兰隐匿并占有上述房产。 

2000 年 12 月，涉案 20 套房产因涉及民事纠纷被法院查封。为逃避债

务，黄艳兰指使其亲属李某某将另外 32 套房产的合同权益虚假转让给施某

某和高某某（施某某朋友），后又安排邓某某与施某某、高某某签订委托合

同，继续由邓某某全权管理该房产。之后，黄艳兰指使邓某某出售 15 套，

用部分售房款和剩余的 17 套房产（登记在施某某、高某某名下）出租所得

款项又购买 6 套房产，其中 4 套登记在施某某名下，2 套登记在蒋某（邓某

某亲属）名下，另将部分售房款和出租款存入以施某某等人名义开设的银行

账户。经查，上述 23 套房产均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5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封了涉案 23 套房产，依

法冻结施某某等人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 90 余万元、美元 2.7 万余元。 

【诉讼过程】 

 

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办案组成员在研讨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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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2002 年 8 月 14 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黄艳兰立案侦

查，查明黄艳兰已于 2001 年 12 月 8 日逃匿境外。2002 年 8 月 16 日，桂林

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黄艳兰刑事拘留，同年 12 月 30 日决定逮捕。2005 年

5 月 23 日，国际刑警组织对黄艳兰发布红色通报。2016 年 12 月 23 日，桂

林市人民检察院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利害关系

人施某某、邓某某、A 银行上海分行、B 银行市南支行、C 银行虹桥支行申

请参加诉讼，对涉案财产主张权利。2018 年 11 月 15 日，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裁定，依法没收黄艳兰实施贪污犯罪所得 23 套房产、银行账户内

存款人民币 90 余万元、美元 2.7 万余元及利息，依法向 A 银行上海分行、

B 银行市南支行、C 银行虹桥支行支付贷款欠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利害关系人施某某、邓某某不服提出上诉。2019 年 6 月 29 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检察履职情况】 

（一）详细梳理贪污资金流向，依法认定涉案财产属于贪污违法所得。

检察机关经审查在案资金流向相关证据，结合对黄艳兰实施贪污犯罪行为

的分析，证实黄艳兰贪污公款后购买 52 套房产，其中 2 套以全额付款方式

购买，50 套以抵押贷款方式购买。司法机关已在相关民事诉讼中依法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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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20 套，黄艳兰指使邓某某出售 15 套，后用售房款和出租剩余 17 套房

产所得款项又购买 6 套房产，另将部分售房款和出租房屋所得款项存入施

某某等人名下银行账户。因此，在案 23 套房产以及存入施某某等人名下银

行账户中的款项，均系黄艳兰贪污犯罪所得，依法应予以没收。 

（二）针对性开展举证、质证、答辩，依法驳斥利害关系人不当异议。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利害关系人邓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以李某某名义

开设的 E 期货账户曾转出 3077 万元至黄艳兰控制的 D 公司账户，购房资金

来源于李某某从事期货交易的收益，并向法庭提交了开户资料等证据。出庭

检察员对此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发表质证意见，提出

邓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的开户资料等证据均为复印件，均未加盖出具

单位公章，并有明显涂改痕迹，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同时，根据证监会对

涉案部分期货合约交易中有关单位和个人违规行为的处罚决定、期货公司

出具的说明等书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检验鉴定意见以及相关证人证言，

足以证实 E 期货账户系由黄艳兰指挥物资总公司工作人员开设和操作，账

户内的保证金和资金高度可能属于物资总公司的公款。邓某某及其诉讼代

理人所提意见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建议法庭不予采纳。另一利害关

系人施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施某某、高某某名下房产系施某某合法财

产。对此，出庭检察员答辩指出，上述房产是相关民事纠纷过程中，黄艳兰

为逃避债务，与李某某、黄某一（黄艳兰亲属）串通，将涉案房产登记到二

人名下。且在变更登记后，施某某即将涉案房产委托给邓某某全权管理，涉

案房产仍由邓某某实际控制，售房款、出租款等也均由邓某某控制和使用。

施某某无法提交购房资金来源的证据，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购房款。因此，

施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所提意见，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应支持。

法院对检察机关上述意见均予采纳。 

（三）依法认定其他利害关系人身份，切实保护善意第三方合法权益。

涉案 23 套房产均系黄艳兰利用贪污所得资金支付首付款后，向 A 银行上海

分行、B 银行市南支行、C 银行虹桥支行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三家银行对

按揭贷款房产依法进行抵押，约定了担保债权的范围。诉讼期间，三家银行

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涉案房产的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并享有抵押权，依

法应当优先受偿。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三家银行既未与黄艳兰串通，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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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黄艳兰购房首付款系贪污赃款，依法应当认定为善意第三方，其合法权

益应当予以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

款、第二款规定，检察机关依法认定上述三家银行系本案的“其他利害关系

人”，对三家银行主张的优先受偿权，依法予以支持。 

【指导意义】 

（一）利害关系人对申请没收财产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的，检察人员出

庭时应当作为质证重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

五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在诉讼中对检察机关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

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等相关事实及证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意见；对申请没收

财产主张权利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对于其提供的证据不合法，或其异议

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围绕财产状态、财产来源、与违

法犯罪的关系等内容，有针对性地予以驳斥，建议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善意第三方对申请没收财产享有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保护。对

申请没收财产因抵押而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或者享有其他合法权利

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抵押权设定时对该财产系违法

所得不知情，或者有理由相信该财产为合法财产，依法应当认定为善意第三

方，对其享有的担保物权或其他合法权利，依法应当予以保护。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九条、第

三百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

十条，第十三条至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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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润厚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法所得没收案 

（检例第 130 号） 

 

【关键词】 

违法所得没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财产混同  孳息 

【要旨】 

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人在立案前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

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依法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涉案

的巨额财产，可以由其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说明来源。没有近亲属或其

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或者说明来源，或者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

权利所提供的证据达不到相应证明标准，或说明的来源经查证不属实的，依

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申请没收。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同并产生孳息的，

可以按照违法所得占比计算孳息予以申请没收。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任润厚，男，某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曾任 A 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A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B 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 B 环能公司）董事长。 

利害关系人任某一，任润厚亲属。 

利害关系人任某二，任润厚亲属。 

利害关系人袁某，任润厚亲属。 

（一）涉嫌受贿犯罪事实 

2001 至 2013 年，犯罪嫌疑人任润厚利用担任 A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B 环能公司董事长，某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请托人在

职务晋升、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向下属单位有关人员索要人民币共计 70

万元用于贿选；要求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单位为其支付旅游、疗养费

用，共计人民币 123 万余元；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共计 30 万元，被办案机

关依法扣押、冻结。 

（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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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犯罪嫌疑人任润厚及其亲属名下的财产和

支出共计人民币 3100 余万元，港币 43 万余元，美元 104 万余元，欧元 21

万余元，加元 1 万元，英镑 100 镑；珠宝、玉石、黄金制品、字画、手表等

物品 155 件。 

任润厚的合法收入以及其亲属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为人民币 1835 万余

元，港币 800 元，美元 1489 元，欧元 875 元，英镑 132 镑；物品 20 件。任

润厚亲属对扣押、冻结在案的人民币 1265 万余元，港币 42 万余元，美元

104 万余元，欧元 21 万余元，加元 1 万元及物品 135 件不能说明来源。 

【诉讼过程】 

 

图为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图为检察员宣读《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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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0 日，任润厚因严重违纪被免职，同年 9 月 30 日因病死

亡。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

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同年 10 月 19 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由

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同年 12 月 2 日，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扬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利害关系人任某一、任某二、袁某申请参加诉讼。2017 年 6 月 21 日，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同年 7 月 25 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违法所得没收裁定，依法没收任润厚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 30 万元及孳

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所得人民币 1265 万余元、港元 42 万余元、美元

104 万余元、欧元 21 万余元、加元 1 万元及孳息，以及珠宝、玉石、黄金

制品、字画、手表等物品 135 件。 

【检察履职情况】 

（一）准确把握立法精神，依法对立案前死亡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行为

人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任润厚在纪检监察机关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线索调查期间因病死亡。检察机关认为，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旨在解决

涉嫌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问题不同，违法所得没收作为特别程序主要解决

涉嫌犯罪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追缴问题，不涉及对其刑事责任

的追究。因此，涉嫌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人在立案前死亡的，虽然依法不再追

究其刑事责任，但也应当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其违法所得。本案中，

任润厚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重大犯罪，虽然未被刑事立案即死亡，

但其犯罪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依法仍应予以追缴，应当通过违法所得没收

程序进行处理。 

（二）认真核查财产来源证据，依法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涉嫌犯罪

事实及违法所得数额。办案中，检察机关对任润厚本人及其转移至亲属名下

的财产情况、任润厚家庭支出及合法收入情况，进行了重点审查，通过对涉

案 270 余个银行账户存款、现金、155 件物品的查封、扣押、冻结，对 160

余名证人复核取证等工作，查明了任润厚家庭财产的支出和收入情况。根据

核查情况，将任润厚家庭的购房费用、购车费用、女儿留学费用、结婚赠与

及债权共 929 万元纳入重大支出范围，计入财产总额。鉴于任润厚已经死

亡，且死亡前未对本人及转移至亲属名下的财产和支出来源作出说明，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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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依法向任润厚的亲属调查询问，由任润厚亲属说明财产和支出来源，并

根据其说明情况向相关单位、人员核实，调取相关证据。对于相关证据证实

及任润厚亲属能够说明合法来源的工资奖金、房租收入、卖房所得、投资盈

利等共计 1806 万余元，以及手表、玉石、黄金制品等物品，依法在涉案财

产总额中予以扣减。将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名下财产和家庭重大支出数额，

减去家庭合法收入及其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收入，作为

任润厚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违法所得，据此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利害关系人任某一和袁某对检察机关没收申请没有提出异议。任某二对于

检察机关将任润厚夫妇赠与的 50 万元购车款作为重大支出计入财产总额，

提出异议，并提供购车发票证明其购买汽车裸车价格为 30 万元，提出余款

20 万元不能作为重大支出，应从没收金额金额中扣减。检察机关根据在案

证据认为不应扣减，并在出庭时指出：该 50 万元系由任润厚夫妇赠与任某

二，支出去向明确，且任润厚家庭财产与任某二家庭财产并无混同；购车费

用除裸车价格外，还包括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费用；任某二没有提供

证据，证明购车款结余部分返还给任润厚夫妇。因此，其主张在没收金额中

扣减 20 万元的依据不足，不应支持。该意见被法院判决裁定采纳。 

（三）依法审查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混同的财产，按违法所得所占比例

认定和申请没收违法所得孳息。经审查认定，依法应当申请没收的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犯罪所得为人民币 1265 万余元、部分外币以及其他物品。冻结在

案的任润厚及其亲属名下财产为人民币 1800 余万存款、部分外币以及其他

物品。其中本金 1800 余万元存款产生了 169 万余元孳息。关于如何确定应

当没收的孳息，检察机关认为，可以按该笔存款总额中违法所得所占比例

（约 1265/1800=70.2%），计算出违法所得相应的孳息，依法予以申请没收，

剩余部分为合法财产及孳息，返还给其近亲属。法院经审理予以采纳。 

【指导意义】 

（一）涉嫌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的人立案前死亡的，依法可以适用违法

所得没收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目的在于解决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

产的追缴问题，不是追究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涉嫌实施贪污贿赂等重大犯

罪行为的人，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犯罪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无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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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前死亡或立案后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死亡，都可以适用违

法所得没收程序。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中，本人因死亡不能对财产来源作出

说明的，应当结合其近亲属说明的来源，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以及

提供的证据情况，依法认定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已死亡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

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或说明来源的，应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并进行

调查核实。没有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或说明来源，或者近亲属

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虽然主张权利但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相应证明标准，或

者说明的来源经查证不属实的，应当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申请没收。 

（三）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同并产生孳息的，可以按照比例计算违法

所得孳息。在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财产中，对违法所得与合

法财产混同后产生的孳息，可以按照全案中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的比例，计

算违法所得的孳息数额，依法申请没收。对合法财产及其产生的孳息，及时

予以返还。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

款、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百八十二条

第一款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第四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

十条，第十三条至十七条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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